
6 2018年4月16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江南 版式设计：马丁 新闻热线：0571-85212130 13857101115 看天下

河南审结一起
21年前强奸杀人案

新华社 悦连城 张胜利

记者从河南省新密市检察院了解到，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被告人刘某

某强奸案近日一审有果：经审理，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刘某

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

据了解，现年43岁的刘某某系河南省

郸城县人，1996年11月26日下午，刚到河

南省新密市来集镇马沟村一煤矿打工两天

的被告人刘某某，酒后行至来集镇马沟村

一乡间小路，将放学路过此处的被害人郭

某某（女，殁年8岁）强行抱进路边一个废

弃的窑洞内实施强奸，在此过程中致被害

人窒息死亡。后刘某某将被害人掩埋后

潜逃。

当时公安机关虽能确定郭某某系被他

人强奸并杀害，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一

直未能查明真凶。2013年，公安机关从被

害人体内提取的生物检材中成功检出一名

男性DNA，经过排查，最终查获被告人刘

某某，并于2017年3月1日在新疆克拉玛

依市将在此隐姓瞒名打工的刘某某抓获

归案。

从刘某某实施犯罪到抓捕归案历时

21年，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20年的追

诉期限。鉴于该案被告人刘某某以暴力手

段奸淫幼女，且致其死亡，行为恶劣，手段

残忍，2017年3月10日，新密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委员会研究后决定，将该案报最高

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审

查后认为，被告人刘某某强奸幼女并致其

死亡的行为，虽然已超过20年的追诉期

限，但犯罪行为恶劣，后果严重，必须追诉，

依法做出了上述决定。

依据管辖权规定，新密市检察院将此

案移送上级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刘某某强

奸致人死亡一案，被害人系未满14周岁的

幼女，在当地造成了极其恶劣影响，检察机

关追诉被告人刘某某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

规定，也顺应民意，有利于社会稳定。法院

同时也考虑到，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已过追

诉期限，且其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遂做出

上述判决。被告人刘某某当庭表示服判，

不上诉。

新华社 刘济美 黎云

日前，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

（试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试

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试行）》

（统称共同条令）。记者从中央军委训练管

理部了解到，８项内容首次写入了新修订

的共同条令。

第一，首次将习近平强军思想写入条

令，通篇贯穿，以军队基本法规的形式固化

下来。在新条令总则中，原文引用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四个意识”“三个维护”

“五个更加注重”和“四铁”过硬部队、“四

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为全面依法治军、加强军队正规

化建设、统一全军意志和行动提供了根本

指导和基本遵循。

第二，首次对军队纪律内容作出集中

概括和系统规范。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作战纪律、训练纪律、工作纪律、保密纪律、

廉洁纪律、财经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

等１０个方面内容写入新条令，强化官兵

纪律意识，增强纪律观念，进而在行动中自

觉遵照执行，确保军队令行禁止、步调

一致。

第三，首次对加强军事训练中的管理

工作作出系统规范，立起从严治训的新标

准。坚持全程从严，在《内务条令（试行）》

中专门设置军事训练管理章节，在《纪律条

令（试行）》中明确了训风演风考风不正、降

低战备质量标准、不落实军事训练考核要

求等违纪情形的处分条件。

第四，首次集中规范军队主要仪式，明

确了多种仪式可以邀请军人亲属参加。对

升国旗、誓师大会、码头送行和迎接任务舰

艇、凯旋、组建、转隶交接、授装、晋升（授

予）军衔、首次单飞、停飞、授奖授称授勋、

军人退役、纪念、迎接烈士、军人葬礼、迎外

仪仗等１７种军队主要仪式进行了规范，

并在多种仪式中明确，可以邀请军人亲属

参加，以增强军人的职业荣誉感和家庭成

就感。

第五，首次明确设置军队仪式中的“鸣

枪礼”环节。在为“参加作战、训练和执行

其他重大军事行动任务牺牲的军人”举行

葬礼仪式，以及纪念仪式中设置“鸣枪礼”

环节，并明确了礼兵人数、鸣枪次数、实施

步骤、动作要领等规范，以更好地表达对烈

士的褒奖、悼念和尊重。

第六，首次明确了军人体重强制达标

要求。条令明确“军人应当严格执行通用

体能训练标准，落实军人体重强制达标要

求”，把训练标准转化为对每名军人的强制

行为规范，体现了对新时代军人素质形象

的更高要求。

第七，首次对军人和军事单位的网络

信息行为进行全面规范，为部队管理提供

了依据。新条令取消了因工作需要并经团

以上单位首长批准方可使用移动电话的限

定条件，明确“军人使用移动电话，实行实

名制管理。旅（团）级以上单位应当对使用

人员的姓名、部职别、电话号码和移动电话

品牌型号，以及微信号、ＱＱ号等进行登记

备案”。明确“基层单位官兵在由个人支配

的课外活动时间、休息日、节假日等时间，

可以使用公网移动电话”。

第八，首次明确“女军人怀孕和哺乳期

间，家在驻地的可以回家住宿，家不在驻地

的可以安排到公寓住宿”。新条令对涉及

官兵切身利益的一些具体事项也作了更加

科学合理、更为人性化的规范。

央视

经过12日至14日连续三天的审理，

山东聊城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对于欢案背

后的吴学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一审庭审结束。吴学占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团伙共有 15名被告人，涉及 9个

罪名。

公诉机关指控，2010年以来，被告

人吴学占在山东冠县先后成立了泰昌投

资有限公司、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由被告人赵荣荣作为会计负责账目管

理，聚拢了郭彦刚、郭树林、吴风志等十

多名被告人，成为一个涉黑性质的犯罪

组织。

公诉人孔煜：“该团伙以暴力、威胁

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犯罪活动、违法

活动。以黑护商，为催逼高利贷非法侵

入苏银霞住宅，非法拘禁苏银霞、于欢。”

公诉机关指控，吴学占等15名被告

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强迫交易罪、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

拘禁罪等9项罪名。其中，非法侵入住宅

罪、非法拘禁罪两个罪名和于欢案直接

相关。

2016年4月，被告人吴学占、赵荣荣

为催还苏银霞夫妇所借月息10%的100

万元高利贷，赵荣荣带领吴风磊、杜志浩

等人非法侵入苏银霞的一套住宅内，强

行换锁，并让搬家公司搬走室内家具，还

将苏银霞的头摁入坐便器内。4月 14

日，被告人吴学占为施加压力，授意赵荣

荣纠集人员前往苏银霞的源大工贸公司

讨债，非法拘禁苏银霞及其儿子于欢，期

间发生团伙成员杜志浩裸露下体羞辱苏

银霞事件，最终于欢用刀刺死杜志浩，并

刺伤3名团伙成员。

检察机关在法庭出示的证据显示，

案件发生后，赶到现场的吴学占为私下

处理此事，避免公权力介入后自己不能

控制，企图说服出勤民警不要抓人，交由

自己解决，但遭到了民警的拒绝。

随后，吴学占出资200万元对被刺

死的团伙成员杜志浩的家属进行安抚，

并给受伤的团伙成员严建军在北京联系

医院进行救治。同时，迅速转移犯罪团

伙资金，以逃避警方打击。

另据了解，于欢案发生后，当地政法

机关在打掉吴学占等15人涉黑犯罪团

伙的同时，目前正在对冠县东古城镇原

镇长武德明、冠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原大

队长陈立民、刑警大队一中队原指导员

刘西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新华社 杨世尧 摄

侯增喜是河北省临城县石城乡上炉子沟村教学

点的一名教师。1973年，侯增喜高中毕业后，来到贫

穷落后的家乡任教，这一干就是45年。

45年来，侯增喜一直坚守在上炉子沟村教学

点。在这里，他既是“通课老师”，又是“知心保姆”。

这些年来，学生们对侯增喜的称呼，从最初的“侯大

哥”，到后来的“侯叔叔”，再到现在的“侯爷爷”。他当

了 20 多年的民办教师，直到 1996 年才转为正式

教师。

上炉子沟村教学点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怎样开

展教学呢？侯增喜摸索出一套“穿插教学法”，就是给

一年级学生讲课时，提前安排好二三四五年级学生的

作业或让他们预习，然后分别给二三四五年级的学

生，按同样的方法讲课。此外，他还创造了让年龄大

的学生带年龄小的学生的“一帮一结对帮扶”教学法，

使得上炉子沟学校教学点的教学成绩多年来一直名

列学区前茅。

临城县多次推广侯增喜的教学经验，他也多次荣

获临城县优秀教师、邢台市优秀教师、邢台市最美教

师、河北省最美身边教师、希望工程中国名师园丁奖

等荣誉称号。

如今，虽然学校学生所剩无几，62岁的侯增喜被

返聘到该村小学继续教书，他说：“和孩子们在一起就

是最幸福的事。”

解放军新一代共同条令修订中的８个首次

于欢案背后涉黑团伙涉九宗罪
多名公职人员被追刑责

4545年乡村教育的坚守年乡村教育的坚守


